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
危险化学品（含药品）管理制度
第1条 为确保师生生命与财产安全，保证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第2条 本制度所指的危险化学品（以下简称危化品），是指具有毒害、腐蚀、爆炸、燃烧、助燃等性质，对人体、设施、环境具有危害的有毒化学品、试剂、药品等医学相关用品。
第3条 危化品的申购、审批、采购、运输、储存和处置等环节，不论金额大小，实行学校统一采购制度，均由资产后勤处负责统一管理，具体根据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危险化学品（含特殊管理药品）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及处置管理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第4条 实训中心危化品采购由申请人填写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危险化学品申购表》（见附表9），获批后上报学校资产后勤部门进行统一采购。
第5条 危化品的领取、使用、回收及处置要坚持专人负责制，坚持专人领取、保管、回收。
第6条 建立危化品账册，从申请、领取、保管、使用、回收等过程及时做好记录，做到账务、账账相符。
第7条 专管人员需定期检查危化品的有效期，并按照“由近至远”的时效进行分类有序的排列，确保先使用有效期近的危化品，及时清除过期品。
第8条 使用危化品的管理必须从严，领用严格执行“双人验收，双人双锁，双人账册”的管理措施，现用现领，定期核查数量。
第9条 危化品使用时，务必仔细核对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有效期等，严禁携带危化品进入公共场所或其他地方处理不相关事务。
第10条 使用中出现问题和洒漏及时与实验员清理，剧毒废液残渣按规定处理，不得直接倾入下水道。
第11条 实验实训结束，对于多余的危化品必须集中妥善保管，并及时与专管人员交接，防止损失和造成环境污染。
第12条 盛放过危化品的器具，应按其属性进行解危处理，直至无残留物。
第13条 对于废弃危化品，应集中存放回收，严禁任意丢弃。由指定人员负责收集，容器外加贴废弃物品标签，确保容器封闭可靠。
第14条 回收后的危化品处置，应向资产后勤处申请填写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危险化学品处置申请表》（见附表10），获保卫处批准后，由资产后勤处请有资质的专业部门统一处置。
第15条 由随意排放丢弃危化品并造成事故的，按照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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